
鄂尔多斯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各旗区建设局2010年度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旗区建设局：

根据市委市政府2010年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要点及考核目标要求，市建委制定了《各旗区建设局2010年度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考核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各旗区建设局主要负责同志为本部门信息化建设考核工作第一责任人、并确立至少一个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要将考核目标分解落实到单位、个人，强化措施，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二、考核原则。电子政务工作与信息化工作考核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相结合，自查自评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三、考核办法。考核采取评分制，标准分为100 分。采用逐项扣分办法，每项扣分直至该项标准分扣完为止(详见附件)。
       四、考核程序。各旗区建设局每半年自查自评一次，把相关材料报送到市建委，在2010年l1月10前进行年终自评，并将相关材料上报市建委。市建委对考核项目进行审核，必要时进行重点抽查和现场考核，确定各旗区建设局年度考核得分。日常考核采用不定期、不定项抽查方式进行，并依据抽查项目得分情况，对年度考核相关项目得分进行修正，得出最终年度考核分数。
      五、奖惩办法。根据最终年度考核得分确定全市各旗区建设局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对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工作管理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二○一○年五月四日

附件：各旗区建设局2010年度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考核办法
	考核项目分类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考核要求

	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工作的规划
	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工作规划
	
	要在五月十五日前把本部门的《2010年度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工作规划》报送到市建委信息中心

	数字城市建设
	大力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推动“数字鄂尔多斯”建设工作
	
	大力配合相关部门的“数字鄂尔多斯”工作，有效促进行业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进程，全力推进数字鄂尔多斯建设

	部门外网（互联网）及内网（单位内部政务网）门户网站建设
	根据市建委2009出台的门户网站建设标准，统一规划建设本部门互联网门户网站
	
	栏目、内容、框架等具体指标符合建设标准

	
	域名规范（网址）符合建设标准
	
	旗区部门域名采用“旗区简称拼音首字母.ordos+部门简称拼音首字母.gov.cn”的方式，例如达拉特旗建设局域名采用dlt.ordosjs.gov.cn”。

	
	门户网站内容保障工作
	
	在本部门的门户网站上每周至少发布2条新的内容

	信息保障与责任落实
	要有专人负责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相关工作
	
	要有专人负责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并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有关的详细资料报送到市建委信息中心

	
	行业发展相关资料保障
	
	每个月报送一份行业发展调研报告或相关调研资料

	
	纸质文件电子化
	
	每次向市建委报送纸质文件的同时递交一份电子文档，电子邮箱地址：yilate@163.com

	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化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与学习
	
	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安排从事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相关部门进行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强化工作能力



